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文件

校办发[2009]29号


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抓紧抓好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>（教体艺厅[2009]10号）的通知》和《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<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教体艺[2009]11号)文件精神，为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学校成立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。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全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工作。
组长：冯向东

副组长：周进  戴人玉

组员：刘冬梅、陈定友、邹星庐、蔡群、王洪、罗凌峰、邢春、陶金林、秦天富、各系党总支副书记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。

办公室主任： 刘冬梅
二、切实做好甲型H1N1流感的宣传教育工作

宣传部充分利用广播、网络、海报、展板、横幅等多种媒介，并制作防控甲型H1N1流感小册子，加强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宣传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员工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意识。校医院、校办、学生口、后勤等要配合宣传部的宣传工作。 

三、配合政府部门，做好学生接种甲流疫苗的宣传教育工作

洪山区政府对高校在校大学生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工作已经展开，学校要按照“知情、自愿、免费“的原则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我校学生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工作，特别是要做好学生家长的宣传与解释工作，使家长支持和鼓励学生参与疫苗接种，使更多的学生参与疫苗接种。
四、坚持晨检及因病缺勤登记度

各系务必充分发挥辅导员和学生干部、寝室长的作用，健全完善宿舍、班、系、学生处和校医院等晨检信息收集报送渠道，确保晨检工作落到实处。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（发热体温≥37.5℃，同时伴有咳嗽、咽痛、鼻塞、流涕等呼吸道症状者），要求其暂停上学，及时就医，并服从校医院医务人员管理。各班应指派专门人员做好学生日常缺勤登记，发现班级或学校短时间内出现缺勤增多的现象，应及时了解缺勤原因，并上报学生处。

五、减少大型集会活动

学校严格按照“非必要，不举办”的原则，取消一切不必要的人群聚集活动。如必须举行，则尽量在室外举行；如在室内举行，应保持良好通风，并避免使用空调，同时尽可能缩短人群聚集的时间并确保举行场所保持通风。

六、认真落实教学与生活场所的通风工作
各单位要督促全体师生员工切实做好教室、图书馆、寝室、食堂等公共场所及学生和教职员工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场所的通风换气工作，保持空气流通。
七、做好校园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

总务处要定期对整个校园特别是学生宿舍、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学生食堂、办公楼、电梯等公共场所进行过氧乙酸全面消毒。

八、做好对重症病人的及早发现和隔离治疗工作

校医院对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疗，症状较为严重的患者应在校医院进行隔离观察治疗。

九、落实疫情报告制度

各系坚持每日疫情报告制度，学生处负责学生每日晨检信息收集和报送，及时报告校领导；各教学单位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负责本单位教职员工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；学校其余各单位、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员工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，如发现流感患者人数异常增多，必须及时报告校办；校医院对全校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并及时将掌握的信息反馈给校办（联系人：朱勤超，电话：88426011，18986100007）。校办负责全校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信息的收集，并报送洪山区疾病防控中心。
附件1、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抓紧抓好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
附件2、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(教体艺[2009]11号)
（附件请在“学校通知”栏下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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